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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间开展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等属于增值税应税业务时，如该笔业务的收款方和付款方

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那么收款方就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下简称：专用发票）。 

如开具专用发票后出现已销售的商品全部或部分退回、销售折让或发票开具错误等情况时，则需开

具「红字专用发票」。 

以前，开具红字发票的手续非常繁琐，对企业的财务人员来讲负担很重，这曾经是一大难点，但随

着2015年 4月 1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行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5年第 19号）的实施，开具红字发票的手续得到很大的简化。 

 

1.原有的手续： 

纳税人如需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要携带

填写好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及税务机

关需要的其他资料到主管税务机关综合服务窗

口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后，纳税人可得到一个新的发票代码，

这样才能开具红字发票。 

在实务上，企业的财务人员一般需要多次往返

税务局办理该手续。 

 

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 19号的规定

手续更加系统化 

新规定使该手续可通过网络进行申请和审核。 

具体操作上，纳税人只需在增值税开票系统中

填写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表，上传到税务机

关指定的网址。 

系统会对上传的申请内容自动校验，通过后，

将信息同步传给纳税人。 

纳税人可通过发票管理系统中的查询功能，查

询并下载税务机关审核通过的带有“红字发票

信息表编号”的《信息表》后即可开具增值税红

字专用发票。 

相比原有手续，无论在事务性工作的负担上还

是时间上都得到了减轻。 

   

3.在系统上开具红字发票手续的简化与管理强

化 

开具红字发票的手续虽然已经简化，但随着系

统上对情报的统一管理，税务机关也可轻易的通

过对系统后台数字的适时监测进行分析。 

这样一来，如果以调整纳税时间或收入为目的

开具红字专用发票，有利用不正当手段减少缴税

嫌疑的情况下，对于超出正常开具红字专用发票

比例的企业，有可能被税务机关列入重点调查对

象进行监控。 

因此在开具红字发票时，纳税人一定要保留能

够证明开票业务真实性的文件（如：合同，购销

双方的协议、出入库单、退库单、运费发票等）

以备税务机关的检查。 

  

 

（完）

 


